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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法實務見解回顧（二） 

論租稅規避行為註1 

 

編目：稅法                                                       主筆人：馳律師

 

【案例 1】 

A 與高齡母親 B均為其家族公司(C)之股東，並位居行政管理要職，C家族公司自民

國（下同）95 年至 99 年間陸續出售名下土地，並於 97 年起至 101 年發放現金股利

予股東。而 A、B又於 95 年間共同設立 D投資公司，資本額僅 1,000,000 元，以經

營有價證券投資為業務，且 D 公司資本額存入後，旋即遭提領 990,000 元，實質資

金只有 10,000 元，且除投資購入 C 公司股票外，並無投資其他公司或持有其他公

司股票；A、B 於 95 年至 100 年間逐年出售所持有之 C 公司股份予 D 投資公司，價

款是由 D 投資公司帳列「應付股東股票款」，待 C 公司分配股利後，再由 D 投資公

司以收到的股利償付。 

試問，若您是承審法官，應如何判斷以下問題： 

◆問題一：稽徵機關主張 107 年修法前之《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8，認定 A、B 上

述行為乃利用 D投資公司操作個人持有之 C 公司股份，將原應課徵個人綜合所得

稅的營利所得，轉換為營利事業不計入所得額課稅的投資收益達到隱藏性盈餘分

配，規避個人綜合所得稅之避稅結果，是否有理由？ 

◆問題二：設若上述主張有理由，稽徵機關得否逕行調整稅額並歸課？ 

◆問題三：再設若問題一答案為是之情況下，則稽徵機關能否進一步主張 B 於 102

年間因病過世，且 B 早於 95 年間即發現自身患有糖尿病及高血壓之慢性疾病，

就其病史應使 B較一般人對死亡的到來更容易預測，故其出售 C公司股票予 D投

資公司之行為，應通體觀察為同時構成規避綜所稅及減少個人遺產總額，規避遺

產稅之雙重效果？又稽徵機關將 B 的遺產總額「導正」回復至「B 生前未移轉 C

公司股票」之狀態，重新調整計算 B 之遺產總額並發單命繼承人 A 補繳遺產稅，

是否合法？ 
 

【案例 2】 

A 持有 B 公司股票 10 萬股逾數十年，其在 101 年以自有資金成立 1 人股東所組織、

登記、成立之 C投資公司，並於 102 年間陸續於數十個交易日出售全數 B股票，並

將每次交易所得款項以借貸之名義，於同日匯入 C 投資公司之證券交割帳戶，而 C

投資公司再於相同之交易日，買進當日與 A 出售股數相同之 B公司股票，此些過程

均有載明於 C 投資公司之財務報表，並於 C之營利事業所得稅申報時揭露。如稽徵

                                                 
註1收錄範圍：最高法院 106 年 1 月 1 日至 108 年 12 月 31 日之相關行政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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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以 A 不當規避減少個人綜合所得稅之營利所得為由，予以調整 A之 102 年度營

利所得，並補徵之。試問： 

◆問題一：稽徵機關能否進一步主張 A未依規定申報營利所得，致漏報個人綜合所

得稅額係屬違章行為，A 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已預見其發生且縱容其發生，

而依所得稅法第 110 條第 1項處以罰鍰？ 

◆問題二：本件行為事實發生於《納稅者權利保護法》（下稱《納保法》）施行前，

能否援引《納保法》之相關規定？ 

壹、前言 

憲法明文國民有納稅義務，稅務行政乃最為普遍發生的侵益行政類型，日常生

活中「逃漏稅」、「避稅」、「租稅規劃」等名詞更是耳熟能詳，是故，稅務案件

中之徵納雙方圍繞此爭議者，厥為常態，殊為行政法院審理之重要爭點，誠有

全面妥善了解之必要。 

本文所欲探討之「租稅規避行為」，簡言之，乃人民基於減免租稅負擔之考量，

刻意塑造出與經濟目的不相當之法律形式，從而迴避租稅構成要件之實現，此

時，僅有應如何防制，以及國家應如何介入調整，藉以回復常態課稅以落實租

稅公平之精神，而不及於制裁之問題
註2。 

本文爰從避稅行為與其他容易混淆之稅法概念與私法行為談起，再進而聚焦於

避稅行為之成立要件、效果及其法理介紹，最後說明我國目前稅捐法制上，如

何就租稅規避予以一般性與特別性之防範。 

尤其，近十年來陸續修訂、立法之《稅捐稽徵法》及《納保法》更是將學理探

討已久之租稅規避議題予以明文化，規範上更逐步邁向具體、完整，行政法院

在面對類此案件時有所依憑之法律，自也使得稅法實務判決邇來在租稅規避之

論述上細緻化，頻頻有所突破，深值國家考試學子與法律從業人員重視。 

貳、避稅行為與相關概念之釐清註3 

一、說明 

租稅法原則上僅根據人民之經濟活動課徵租稅，並不限制人民之私法形成

自由，或強制人民以租稅構成要件所規定之形式，作成應稅之經濟活動，

況且，任何私法行為均或多或少會影響稅捐定性、範圍大小等核課結果，

倘率爾以此倒果為因指摘私法行為必屬虛假或藏有規避稅捐，則將大開

                                                 
註2陳敏，《稅法總論》，新學林，初版，民國 108 年 2 月，頁 212。 
註3此一主題除為實務上處理稅務案件之基本入門概念外，104 年律師高考考題亦可見此觀念

題之出題，顯見租稅規避與相關概念釐清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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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嗣後空泛之稅法評價，行濫權課稅之實，限縮人民私法自治權利」之

惡果。 

如何對態樣多端之私法行為進行稅法上評價，並區分或有近似之處、容易

混淆之幾個稅法上觀念，不但是學習稅法之入門基本功，更是實際稅務案

件處理上咸常面對之課題，故以下予以說明之。 

二、「合法節稅」與避稅行為之區辨 

避稅行為行為與合法節稅行為，兩者之納稅義務人人均具有獲取稅捐利益

之主觀意圖，差異在於：合法節稅，乃納稅義務人之私法行為合於稅捐法

律規範文義與規範目的，不僅達成行為人本欲達成之經濟目的，同時也讓

納稅義務人產生稅負節省的法律效果。例如：當行為人有一筆存款時，可

選擇購置房屋出租，獲取租賃所得，並取得增值之利益，但同時應繳納租

賃收入之所得稅，然若，行為人選擇將存款存入金融機構，則會獲得利息

收入，並享有定額免稅之利益，惟同時亦有貨幣貶值之風險。行為人在上

述法規目的所允許之形式中，自身衡量對其最有利之因素（含租稅效果之

衡量），決定出最適之經濟安排時，在稅法上並無可議之處。甚且，國家

有時為達成特定之政策目的，以「租稅優惠」為誘因獎勵特定行為，人民

因而配合安排其經濟活動以享有租稅利益時，渠等租稅規劃行為，更是法

律所樂見者。 

反之，若納稅義務人之所為，雖合於稅捐法律規範之文義，但其租稅安排

客觀上係以不相當、足資被評價為「濫用」私法自治之形式為之，不合於

法律規範的目的，亦即稅捐立法者在制定稅法規範時，並無意中製造規範

漏洞，納稅義務人卻利用該漏洞之存在，以法律形成之自由，採取立法者

在制定法規範時所預設的通常法律形式以外的方法，藉此迴避法律規範本

應形成之租稅負擔註4，或因此取得立法者未預計給予的租稅利益，同時也

讓行為人達成原本欲達成之經濟目的，此即避稅行為行為。 

進一步以言，學理上認為
註5，兩者之判斷重點在於對系爭被規避稅法之「規

範目的」理解，即被規避之稅法規範漏洞何以產生？究竟是立法者無意產

生的「規範漏洞」，或立法者有意給行為人經由私法形成自由而利用的「法

外空間」，厥為區分關鍵。規範漏洞是利用立法者計畫所產生之不完整性，

                                                 
註4柯格鐘，〈連環贈與之避稅與效果〉，《月旦法學教室》，第 157 期，2015 年 10 月，頁 36。 
註5葛克昌，《納稅者權利保護法析論》，元照，二版，2018 年 9 月 1 日，頁 87-88；葛克昌，

〈脫法避稅與法律補充〉，《月旦法學教室》，2009 年 2 月，頁 110、115；柯格鐘，〈連環

贈與之避稅與效果〉，《月旦法學教室》，第 157 期，2015 年 10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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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以言，法外空間則是立法者依照計畫所給予人民規劃以形成稅負的自

由空間。屬於「規範漏洞」概念者，不易判斷，蓋因須解釋規範之目的與

文義間之差距，而「法外空間」者，因多有立法明文節稅之要件，在現實

上較易辨別。但在稅務案件的司法實務判決上，法院審理的重點往往在於

考察行為人之私經濟舉措，究竟屬「濫用」私法多元形式，抑或屬「通常」

法律形式之交易安排。 

三、「逃漏稅捐」與避稅行為之區辨 

逃漏稅捐乃對於滿足課稅要件之事實，以違法之虛偽或其他揭露不實資訊

手段，全部或部分予以隱匿之，藉以達到短少租稅負擔之目的，而租稅規

避則係以迴避滿足課稅要件之行為。 

《納保法》第 7 條第 8 項明定，有租稅規避情形者，主管機關不得另課予

逃漏租稅之處罰。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時，對重要事項隱匿或為虛偽不

實陳述或提供不正確資料，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漏核定租稅者，不在此

限。其立法意旨明揭：「納稅者不選擇稅法上通常之法律形式，卻以取巧

方式、迂迴行為或非常規之法律形式，以避免稅捐構成要件的滿足，而減

輕其稅負。此情形即屬故意濫用法律形式，規避稅捐之行為，並無值得保

護之信賴利益，仍應本於實質課稅原則加以調整補稅。……稅捐規避雖非

屬違法行為，而與違背稅法上誠實義務之逃漏稅違法行為有間，……惟若

納稅者於稅捐申報或於主管機關進行課稅調查時，隱匿事實、為虛偽不實

陳述或提供不正確資料等行為，致使主管機關陷於錯誤之虞，因而短漏核

定稅捐者，應予裁處漏稅之罰鍰。」此一修法明確修補過往稽徵實務，對

於租稅規避行為除予以調整課稅外，有時尚併予科處罰緩之法理上違誤
註

6，正本清源釐清兩種不同短漏稅捐行為之異同，值得予以肯定。 

除此之外，如稽徵機關在調查稅務事實時，以獲取或維持不當租稅利益之

意思，故意違反配合闡明事實之協力義務，致稽徵機關陷於錯誤，無法發

現「依法以成立租稅債務之事實」，業已屬虛構事實或隱匿真實之「違法

行為」，不同於租稅規避行為僅是利用法律漏洞藉以創造真實私法形式外

觀之「脫法行為」，且尚未實現所規避之租稅構成要件，兩者之法律評價

有別。 

                                                 
註6過往法理觀念有待商榷之實務見解，例如：財政部 92 年 4 月 9 日台財稅字第 910456306

號函：「二、贈與人假藉免徵贈與稅之土地取巧安排移轉其他應稅財產，如其買回、交換

或分割等行為，係在 92 年 7 月 1 日以前者，准予補稅免罰，如其買回、交換或分割等行

為，係在 92 年 7 月 2 日以後且未申報贈與稅者，除補稅外應依同法第 44 條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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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行政裁處效果之差異外，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另設有關逃漏稅處

罰之刑事處罰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稅捐者，

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六萬元以下罰金」，並不及

於租稅規避行為。 

四、「通謀虛偽」與避稅行為之區辨
註7 

法律行為係以意思表示為基礎，當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之意思表

示，亦即表意人故意為與其真意不一致之表示，相對人也知其情事，並與

表意人取得意思聯絡者，即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註8，依民法第 87 條第 1

項之規定，其司法效果為無效，在稅法評價上，既然雙方當事人無真意實

現形式上所呈現出的經濟行為效果，則其表意在稅法上則無意義。 

然而，稅法上之租稅規避行為，係當事人為減少或脫免租稅負擔，而刻意

塑造與實質內容不相當之私法形式外觀，故租稅規避之行為人所希望據以

發生法律效力者，即為用予達到避稅目的之規避行為本身，並以濫用法律

漏洞所形成之行為在民法上能有效成立為前提。 

職是之故，租稅規避雖濫用法律形式，但其法律形式外觀與當事人真意並

無不符；因此，如涉及以通謀虛偽之法律形式而達減免租稅義務者，即非

租稅規避範疇，而應論以租稅逃漏。此一觀念在近年之最高行政法院相關

判決中，已有清楚之釐清註9。 

 

 

 

                                                 
註7陳敏，《稅法總論》，新學林，初版，民國 108 年 2 月，頁 191-193；柯格鐘，〈論租稅規

避行為之立法與行為的類型化〉，《興大法學》，第 15 期，2014 年 5 月，頁 50-54。另可參

最高行政法院 97 年度判字第 191 號判決意旨，亦可徵兩者之不同：「稅基之形成，除了財

產稅以外，主要是透過私經濟活動。而從事私經濟活動之同時，又為了逃稅之目標，而同

時安排虛偽、而與內心法效意思不符之外觀法律形式，因為風險高（若相對人背叛，其在

私法上毫無保障），若與『稅捐規避』（即為了避稅目標，濫用選擇交易類型之私法形成自

由，呈現出不符合經濟目的之法律安排，用以規避稅負）相比較，顯然不會是最佳的選舉。」 
註8最高法院 50 年台上字第 2675 號民事判例、最高法院 62 年台上字第 316 號民事判例參照。 
註9參最高行政法院 106 年度判字第 245 號判決之意旨揭示：「租稅規避與逃漏租稅有其本質

之不同。租稅規避雖濫用法律形式，但其法律形式外觀與當事人真意並無不符；因此，如

涉及以通謀虛偽之法律形式而達減免租稅義務者，即非租稅規避範疇，而應論以租稅逃

漏。」另有最高行政法院 108 年度判字第 203 號判決、最高行政法院 106 年度判字第 234
號判決可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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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租稅規避行為之分析 

一、租稅規避之成立要件 

租稅國家之運作前提，乃原則上將生產工具歸私人所有，再將私有財產之

收益部分藉由稅捐負擔之方式由國家共同分享，故私經濟之自由性與積極

性，為租稅國家之法理基礎。租稅規避之本質為一種脫法行為，係在私法

行為自由之空間下，故意以迂迴、與法律文義不相當之方式，刻意將其生

活事實安排於法律漏洞之所在，藉以達到不實現租稅債務構成要件或減輕

租稅負擔之目的。惟強行法不容規避，欠缺合理理由而選擇通常所不使用

之法形式，將悖於按經濟上給付能力進行公平課稅之「量能課稅」稅法基

本原則
註10，故法律評價上應予否認之。 

依 102 年增訂之《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租稅規避是指

納稅義務人基於獲得租稅利益，違背稅法之立法目的，濫用法律形式，規

避租稅要件之該當；105 年制定之《納保法》第 7 條第 3 項前段則以：「納

稅者基於獲得租稅利益，違背稅法之立法目的，濫用法律形式，以非常規

交易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易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

其定義。 

綜上所述，可將租稅規避行為之成立與否，透過以下要件判斷之： 

(一)客觀構成要件 

1.法律漏洞客觀存在： 

規範漏洞之存在或因立法之初思慮不周、規範技術不佳，或雖無上

述因素，但隨社會生活之時空變遷因素而不合時宜所致。 

2.利用法律漏洞作成非常規行為： 

當納稅義務人為最終所欲達成之經濟上成果，在現實上採取「繁瑣

的、笨拙的、複雜的、非理性的、多餘的、不透明或非效率」的形

式時註11，和常規相比係屬「不相當」之行為，可作為租稅規避行為

之外表憑徵。須注意有學者認為
註12，目前《稅捐稽徵法》與《納保

法》之立法定義未盡妥當，蓋其以「濫用法律形式」之語，似將規

範者僅限於法律行為，但取巧安排減少租稅負擔之行為，本不以法

律行為為限，準法律行為或事實行為均有達成同樣目的之可能，故

                                                 
註10陳清秀，《稅法總論》，八版，2014 年 9 月，頁 218-222。 
註11柯格鐘，〈論租稅規避行為之立法與行為的類型化〉，《興大法學》，第 15 期，2014 年 5

月，頁 55-58。 
註12陳敏，《稅法總論》，新學林，初版，民國 108 年 2 月，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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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租稅通則第 42 條第 1 項第 1 句之規範，方屬正確：「稅法不因濫

用法律之形成可能性而得規避。」 

3.不具備稅捐以外理由，或以減少租稅負擔為主要理由之「濫用」法

律形成自由： 

濫用，係帶有評價意義之法律概念。當納稅義務人採取不相當之法

律形式時，僅能推測其可能有濫用之情形，稅捐稽徵機關尚須調查

客觀證據資料，認識納稅義務人之整體計畫，綜合判斷之。此即何

以《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 第 4 項及《納保法》第 7 條第 4 項分

別規定：「前項租稅規避及第二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

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前項租稅規避及第二項課徵

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此外，納稅義務人採取行為之動機，可能同時具備兩種以上之理由

(如：商業上理由、家庭生活安排等)，倘具體能獲得之稅捐上利益越

大、越多者，出於規避租稅之動機就越強烈，越有被評價為「濫用」

行為之可能。 

4.獲得稅捐上之利益： 

規避行為與受益間應具備因果關係，換言之，行為主體與受益主體

間之「歸屬性」，乃為判斷關鍵。雖目前司法實務上已有判決指出註13，

實際案例上不乏「非由納稅者，而由其他第三人，實施稅捐規避行

為，以便讓非行為人之納稅者，獲得稅捐規避利益」、「特定納稅者

因其代理人濫權，經由特定法律行為之安排，使在『應然面』上，

本應歸屬該納稅者之所得，在『實然面』卻歸屬至另一稅捐主體（多

為濫權代理人本身，或與其有關係之第三人）」惟礙於渠等態樣與稅

捐規避之上述法定要件不盡一致，無法以租稅規避行為論之。此外，

稅捐利益之內容不僅限於免繳納稅款，舉凡減少繳納、遞延繳納、

符合租稅優惠規定等均屬之。 

(二)主觀構成要件 

納稅義務人主觀上必須有規避意圖，倘若係誤解法律、欠缺經驗、不

成熟而選擇不相當之法律形式時，則非租稅規避法規要予以規範之情

況，蓋租稅規避行為並無過失行為而成立之可能。 

 

                                                 
註13參：最高行政法院 108 年度判字第 35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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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律效果 

(一)依交易常規或查得資料調整之 

經稅捐機關查明納稅義務人有租稅規避之情事者，為正確計算應納稅

額，得按交易常規或依查得資料依各稅法規定予以調整，《稅捐稽徵法》

第 12 條之 1 第 6 項亦有明定。又《納保法》第 7 條第 3 項後段及第 6

項明文：「……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與實質上經濟利益相當之法律形

式，成立租稅上請求權，並加徵滯納金及利息。」「稅捐稽徵機關查明

納稅者及交易之相對人或關係人有第三項之情事者，為正確計算應納

稅額，得按交易常規或依查得資料依各稅法規定予以調整。」 

依上開規定可知，為解決因租稅規避安排，基於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

而於租稅法律之解釋上認為稅捐機關得以經濟上實質取得利益者或實

質經濟效果為課稅對象，故稅捐機關得按交易常規或依查得資料調整

課稅，此即學說所稱「實質課稅原則」，或德國稅法所稱「經濟觀察法」。

換言之，規避行為係依被規避之稅法規範，「擬制」出納稅義務人在現

實上所未曾採用的通常交易，據此而進行稅法規範的涵攝與適用，作

調整補稅。 

(二)稅法調整效果不影響私法自治之安排結果 

稅捐規避雖非屬違法行為，而與違背稅法上誠實義務之逃漏稅違法行

為有間，但性質上屬於鑽法律漏洞之脫法行為，於稅法法理上亦無容

許納稅者得主張其脫法行為，以獲取實質經濟利益之可能，但依實質

課稅原則所予以調整並得出之效果，乃以「擬制」之交易常規作為稅

額調整之計算基礎，惟此稅法上之效果，無論從法理上，抑或法無明

文規定下之角度以觀，均不能倒果為因地連帶改變原私法行為之法律

效果。 

(三)稽徵機關只能調整歸課結果，不能處罰 

《納保法》第 7 條第 8 項規定：「第三項情形，主管機關不得另課予逃

漏稅捐之處罰。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時，對重要事項隱匿或為虛偽

不實陳述或提供不正確資料，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漏核定稅捐者，不

在此限。」相關法理可參前處租稅規避行為與逃漏稅捐觀念區辨之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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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避稅行為「防杜條款」之介紹 

法治國家之租稅法，基於租稅法定原則，基本上禁止以類推適用創設或加重人

民之租稅負擔，並禁止以目的論限縮解釋或類推適用之方式，逕行創設應稅事

實或負擔內容。因此，非有法律之明文規定，應不得以類推適用或目的論縮減

填補稅法規定之疏漏，在稅法上，為防杜租稅規避，更須遵從「租稅法律主義」，

以法律明文賦予稽徵機關將納稅義務人濫用法律形成可能行而變形之經濟活

動，調整回復為租稅構成要件之原形，再對其適用原有規定課徵租稅。 

一、一般防杜條款 

租稅規避制度個別化立法規範中，大多數國家法制發展與我國實務發展過

程相類，均以實務中出現租稅規避現象，在司法案例中發現若干法律條文

解釋適用上之困難，進而設置個別性防杜規定（如不合營業常規之否認

等），最終透過抽象性、一般性立法規範，攝取該等個別規避措施之特徵，

將之規範於成文稅法中註14。故一般化租稅規避防杜規定確實在我國稅法制

度發展現況中，有其必要。 

102 年修正之《稅捐稽徵法》及甫於 106 年 12 月 28 日施行之《納保法》，

可謂近年來我國稅法制度變革過程中，最重要議題之一。其中，引入一般

性稅捐規避條款（即前述之《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 第 3 項、第 6 項

與《納保法》第 7 條第 3 項、第 6 項），不僅釐清我國稅捐稽徵實務中長

年存在之爭議問題，同時也呼應世界主要法制國家自 1990 年代以來展開

之租稅規避一般性防杜條款文化趨勢，意義至為重大
註15。蓋如在各個稅法

內制定租稅規避之規定，將各該稅目容易發生之規避租稅行為，擬制為常

規之生活事實，固然可以解決部分問題，惟規避租稅之方式層出不窮，絕

非少數之個別防杜款所能奏效，此時即可徵一般防杜條款存在之必要性與

重要性。 

二、個別防杜條款 

個別稅法為防制租稅規避，達成課稅之公平，設置有多項規定，將人民刻

意塑造、與經濟目的不相當之法律形式，擬制為租稅構成要件所規定之常

態事實，從而對其適用原有之稅法規定加以課稅。以下簡述幾項稽徵實務

與司法實務常予以援用之個別防杜條款，有心於稅法研習或工作者，應特

                                                 
註14黃源浩，〈納稅者權利保護法施行後之稅捐規避〉，《財稅研究》，第 47 卷 1 期，2018 年

1 月，頁 129。 
註15黃源浩，〈納稅者權利保護法施行後之稅捐規避〉，《財稅研究》，第 47 卷 1 期，2018 年

1 月，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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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關注： 

(一)營利事業間基於控制關係之避稅行為防杜 

《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1 關係企業間之不合常規移轉訂價行為、同法

第 43 條之 2 反資本弱化之規範等均屬之。須特別注意者係，108 年新

增之同法第 43 條之 3「受控制外國公司」以及第 43 條之 4「實質營業

處所」，雖目前尚未施行，然其乃為因應數件不鮮之營利事業，藉於低

稅負國家或地區（俗稱租稅天堂），成立受控外國公司，進而規避原應

歸屬我國營利事業利潤之實態，爰參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於西元 2015 年 10 月發布稅基侵蝕及利潤移轉（BEPS）行動計畫之建

議及國際間其他國家規定，所增訂之最新避稅防杜規範，其未來之適

用與發展，應予留意。 

(二)自然人股東與受控制法人間之避稅行為防杜 

《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3 及第 66 條之 8，其中後者於 107 年已刪除，

係為配合廢除兩稅合一設算扣抵制度，自 107 年 1 月 1 日起，個人股

利所得課稅改採二擇一制度，倘個人或營利事業等有藉股權之移轉或

其他虛偽之安排，不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改依同

法第 14 條之 3 規定辦理。 

(三)自然人間之避稅行為防杜 

《遺贈稅法》第 5 條第 2 款及同法第 15 條第 1 項均屬之。 

(四)特殊立法目的之防杜條款 

有時，人民為減免租稅負擔而為之私法安排，就經濟事實觀之雖無不

當，但如以之為基礎而適用原稅法之規定，足以導致國家稅收損失，

此時，個別稅法亦有基於特殊考量下所設之調整課稅規定。《遺贈稅法》

第 3 條之 1、同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即屬之。 

伍、案例解析 

在【案例 01】中，幾項爭點之分析說明如下： 

◆問題一：按「個人或營利事業與國內外其他個人或營利事業、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相互間，如有藉股權之移轉或其他虛偽之安排，不當

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相關納稅義務人

之應納稅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依查得資料，按實際應分配或應獲配之股

利、盈餘或可扣抵稅額予以調整」，107 年修法前之《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8 定有明文。核其立法理由明揭：「由於不同身分納稅義務人間，有關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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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抵與退還之規定各不相同，為防杜納稅義務人藉投資所得適用稅率高低之

不同，不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減損政府稅收，並破壞兩稅合一制度……」

可徵本條之規定係有鑑於納稅義務人透過以非常規之方式進行「課稅主體」

轉換，藉以適用不同之應稅規範而取得租稅利益之情形，故授予稽徵機關予

以調整補稅之租稅規避特別防杜條款。 

由於《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類規定，個人取得屬於公司分配的股

利盈餘為營利所得，應合併其他各種類型所得計算個人綜合所得額課稅，但

個人若從事證券交易因此所獲之所得，卻可依同法第 4 條之 1 免徵所得稅。

本案中之 A、B 均持有 C 家族公司股票，且身任管理職，對於 C 公司之營運

規劃知之甚詳，對 C 公司將連續多年出售名下不動產之計畫，理應有所知

悉，並可合理推得 C 公司未來數年有極高機會就高額盈餘進行分配。故而，

A、B「旋即」合資設立 D 資本公司，僅就購買 A、B 所持有之 C 公司股票

為其主要業務，不存在其他具有實質意義經濟活動，且 D 公司資本額與實際

現金，顯與向 A、B 購買 C 公司股票之股款不成比例。 

綜上，由 A、B 設立 D 投資公司之時間點、D 公司處於 A、B 之控制、D 公

司投資態樣單一且不合經濟理性等客觀事實以論，應可認 A、B 原本應依個

人股東身分獲配 C 公司鉅額現金股利，卻藉由出售持有之 C 公司股票給其

控制之 D 公司名下（此部分證券交易所得免稅），轉由 D 公司獲配 C 公司股

票股利，將原應課徵之高累進稅率個人綜所稅之營利所得，轉換為營利事業

不計入所得額課稅之投資收益，但仍可控制該等股權支配，形成與未出售股

權相當，卻有減少租稅負擔之效果此種刻意安排，應該當《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8 特別稅捐租稅規避條款構成要件。因此，稽徵機關指摘 A、B 有租

稅規避行為之主張，應屬合理。 

◆問題二：修法前之《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8 所謂「得報經財政部核准，依

查得資料，按實際應分配或應獲配之股利、盈餘或可扣抵稅額予以調整」，

本質上係基於稅捐法定主義，由法律授予稽徵機關對於租稅規避行為予以調

整之權限，故「得報經」是授權規定，不是法律效果的裁量規定；只要納稅

義務人有藉由股權之收購、財產之轉移或其他虛偽之安排，不當為他人或自

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情形，稽徵機關即享有按交易常規或依查得資料予

以調整的權限，且基於其稽徵職責，必須加以調整，惟此權限之行使，應先

踐行報經賦稅主管機關（財政部）核准的正當程序，始得為之註16。 

                                                 
註16最高行政法院 107 年 3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最高行政法院 105 年度判字第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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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以實質課稅原則，依稅法租稅規避防杜條款之規定，就經濟行為予

以「擬制」為常規情況並進行稅額調整歸課時，僅生稅法上之核課結果變動

（即該當課稅構成要件、課稅額之補徵），並未變動納稅義務人所為非常規

行為之私法上法律效果及其所形成之私法秩序，該等行為之私法上法律效果

及其法秩序仍應依相關私法規定定之。 

承上，即使 A、B 移轉 C 公司股票予 D 投資公司是屬租稅規避行為（規避其

個人綜合所得之營利所得），即謂該租稅規避行為於稅法上基於實質課稅原

則而為回溯性調整後，在稅法上以「擬制」系爭股票未予出售之事實而作為

A、B 綜合所得稅補稅核定基礎，然就私法效果上，A、B 之股權既已出售，

且無民法上法律行為無效之事實，自不得以稅法調整之結果回溯性改變私法

行為之效力。況且，遺產稅之課稅客體，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亦即被繼

承人死亡時屬其所有而遺留之動產、不動產及其他一切有財產價值之權利，

但法律明定不計入遺產總額之財產不包括在內，B 持有之 C 公司股票既已出

售，則不能認屬其遺產之一部分。 

此外，B 縱有糖尿病、高血壓等慢性疾病，惟並無致命之緊急危難，且該等

慢性病並非罕見，依現有醫學技術下，可穩定控制病況。稽徵機關在負有「規

避遺產稅」課稅事實之職權調查義務與客觀舉證責任下，僅泛言依 B 之病史

應較一般人對死亡的來到容易預測，故其藉由形式上股權移轉除可規避高額

之綜合所得稅，亦可減少被繼承人未來之遺產，進而規避遺產稅負云云，乃

臆測之詞，欠缺完整事證與說理。 
 

在【案例 02】中： 

◆問題一：A 出售 B 公司股票、C 投資公司買受 B 公司股票之交易行為，既係

透過證券集中市場，並按公開成交價格予以轉讓，即不可能為通謀虛偽意思

表示，無從否定其股權移轉及支付交割款之私法上真實性。 

又 A 借貸資金給 C 投資公司用以買進系爭股票、C 投資公司持有股票之資

訊，既然有記載於 C 公司資產負債表其他流動負債之業主（股東）往來項

目及資產欄之長期投資項目，亦難謂 A 與 C 公司對交易過程各階段所生經

濟效果有不予揭露之情形，況且，前述買賣關係均由 C 公司於 102 年度營利

事業所得稅申報完整揭露，後續年度亦已依法令規定申報營利事業所得稅，

並無隱匿或虛偽表示之情形。 

故而，A 並無隱藏匿報或積極地為虛偽不實陳述或提供不正確資料之情事，

                                                                                                                                     
號判決之見解可資參照。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縱稽徵機關認其該當租稅規避行為而予以調整補課，尚不得另行作成罰鍰處

分，蓋《納保法》第 7 條第 8 項已有明揭租稅規避與違法逃稅之不同，前者

不得另課予漏稅罰：「第三項情形，主管機關不得另課予逃漏稅捐之處罰。

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時，對重要事項隱匿或為虛偽不實陳述或提供不正確

資料，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漏核定稅捐者，不在此限。」 

◆問題二：雖《納保法》於 106 年 12 月 28 日起始生效，惟其規定其實為名詞

解釋性立法，就現行租稅稽徵上關於租稅規避、租稅逃漏等名詞，予以定義

性規定而已，並未變更現行稅法上納稅者之權利義務，自得於本件中予以適

用，無待於法規生效後始得援用
註17。因此，依《納保法》第 7 條，Ａ之行為

構成租稅規避，但並不該當逃漏稅捐，且同法第 8 項不得對之處罰之規定，

於本件得適用之。 

 

 

                                                 
註17相同見解可參：最高行政法院 106 年度判字第 245 號判決。 


